
关于印发《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卫生计生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大学、中福会、各培训医院及有关

单位： 

现将《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年 10月 28 日 

 

 

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本市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对象 

培训对象是指已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且在本

市各级医疗机构纳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学科就业的医师（以下简称“培训对象”）。凡承担

专科培训的医院其基地所在科室录用的培训对象须全部纳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未承担专

科培训的单位所录用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目录内的培训对象须在试行期内委托并选

送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二、招录方式 

年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计划由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联席办”）根据各培训医院带教能力、基地容量和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需求确定下达，

并由市卫生计生委予以公布。 

培训医院和拟参加培训对象统一在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招录平台上，按“市联席办”

下达的招录计划数和招录要求自主招录，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录取结果报“市联席办”备



案。 

三、人员管理 

凡已落实用人单位的培训对象按签订的用人合同和培训协议管理。委托培训对象由所在

单位与培训医院签订委托培训协议，明确双方管理的职责和任务。 

四、保障待遇 

培训对象依法参加并享有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和相关福

利待遇，考核合格的，其收入水平按不低于用人单位同级同类人员的平均水平发放，相关的

基本工资和规范后的绩效工资、津补贴以及社会保障费用等由用人单位承担。 

五、相关政策 

按照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总体要求，试行期内，培训对象按现行的临床医学类高级职称

评审规定执行。试行期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与临床医学类高级职称评审制度相衔接，

探索制定相关政策。 

培训期间培训医院及委托培训对象申报晋升中、高级职称以及执业注册由用人单位办理。 

六、其他事项 

培训对象因专科培训综合考核不合格需延长培训期限的，按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补考的

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尽事项仍按国家和本市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